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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普及化高等教育趨勢下，面對逐年緊縮之政府補助款的衝擊，為維持高等教育穩定及發展，教育領導機

構高度倡導產學合作，希冀大專校院教師之研究能力對在地型產業有所貢獻，並因而拉近學生與企業之

培用差距。然大學校院所創造之新知識應用性不明顯而難以對價，進而知識落後的一方所能付出的實體

報酬資源較低，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數量及金額相對有限，且常無法媒合成功，且產學合作收入對於校

務推動並無直接助益。大學校院領先以新知識作為經濟活動策略應用之主要工具時，期待以技術移轉或

專利授權方式挹注校務基金，分析相關法令可知，以校務基金之投資管道，進行大學校院衍生企業之注

資，不管以技術入股方式獲致一定股權之衍生企業，或搭配技術入股及資金注入方式掌握衍生企業經營

權之校辦企業模式。以技轉機構、育成中心、科技園區為平台，構築產學合作之進一步衍生新創事業，

吸引既定合作企業，獲取政府補助款，以及大學校院設立評估及管理單位，以配合款購置混成組織之資

本門項目，結合各大學校院之育成中心功能，擴大資金投入，可達校辦企業之效益。 

關鍵詞：校辦企業、產學合作、教育政策、知識對價、技術移轉 

ABSTRACT 

Behind the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is encouraged by the government 

to exert the professors’ research capacities for helping the incorporations to elevate the technology level. Not 

only the previous offered by the professors, the technology transferring revenue is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increase the University budget. However, the new knowledge produced by the University is hard to value. The 

fund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is thus inefficiency for the University income. Analysis of relevant 

laws, one finds that the University Fund's investment would incubate the University owned enterprises. With 

technology transferring plan and capital investment into the manner, the University owned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s a suitable approach for modern University. The platform constructed by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nstitution, Incubation Cen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would further attract the established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ccess to government subsidie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n-government owne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major school functions of the Incubator and the capital investment by the 

University Funds, the University owned enterprise would help to enlarge the revenue of the University by the 

effective incubating of the in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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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資源擴充不易且產學合作氛圍日增 

1990年代迄今，在高等教育鬆綁下，普通大學校

院大幅新設，且技術及職業高等教育亦不斷地改

制改名達至一定數量，同年齡學生進入大學校院

之毛入學率，已至普及化高等教育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之水準。在政府有限之教育資源

下，相關大學校院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

(胡益芬，2000)，包括公立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制

度，以承擔一定比例之「自籌款項」，顯示政府

投注在每位公立大專校院學生的教育經費支出，

顯著隨學生數之增加而減少。面對逐年緊縮之政

府補助款的衝擊，為維持高等教育穩定及發展，

各公立學校需在「自籌款項」之捐贈、場地設備

管理、推廣教育、建教合作及投資收益等籌措財

源，提升經費使用效益。高等教育機構在上述「自

籌款項」的壓力下，遂有卓越的校級教育政策領

導者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為籌募財源的能力(張火

燦及許宏明，2008)，然而93年度獲捐贈數台灣大

學(台大)為2億2,408萬餘元、清華大學(清大)為3億

9,445萬元及成功大學(成大)為1,874萬元，惟96年

度(截至10月底止) 台大僅獲捐約8,081萬元、清大

為7,322萬元及成大799萬元(教育部，2008)，顯見

即以獲致「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之列之大學校院，捐贈收入擴展項目仍有拓

展空間。 

再以投資收益之收入觀之，資金配置仍以定期存

款為主，據教育部(2008)資料顯示至 96 年底止僅

有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

務基金透過甄選委託投信公司代為投資理財，希

藉以提高基金效益外，其餘校務基金均未見有積

極投資理財行為，顯見目前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對於閒置資金之運用仍以穩健方式運作。另

「自籌款項」中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較為穩定成

長，然 96 年度台大、清大及成大均佔自籌收入之

10％以下。而實施校務基金之公立校院中，最主

要之自籌款項為建教合作收入，然截至 97 年 4 月

為止，各校建教合作收入占經常支出百分比平均為

21~25%間，並無明顯成長，台大、清大、成大於 95

年度之建教合作收入占自籌收入數之比例皆約為

85％，而同年中山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及政治大

學分別為 77％、76％及 51％，個別學校互有增長，

減少主因具為承攬政府機關委辦或補助案金額大

幅減少所致(教育部，2008)。建教合作收入大幅依

賴政府機關之委辦及補助，倘承攬數減少，該項

收入則減少，鑑於近年政府財政困窘情況，嗣後

建教合作收入之提升不易。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領導者應主動籌募資金，產業

界應替代政府來輔助大學，以扮演大學經費提供

者的角色，活化財政制度，並將資金配置於提升

績效的 操作，以提升競爭力 (Jongbloed and 

Vossensteyn，2001)。然台灣企業或個人對於大學

校院之無償捐增風氣不盛，如能藉由大學校院既

有的優勢與企業合作，當可獲致一定成效之建教

合作收入。況且知識經濟是 21 世紀政府積極扶

持、發展的產業，知識經濟最大的特點為知識的

創造、累積、管理、傳遞及應用均可創造營收與

利潤，知識成為資本、技術、人力、土地、經營

者理念外的另一種投資(楊朝祥，2002)。大學校院

為創造知識及傳遞知識之重要據點，在此優勢及

教育領導機關驅使之背景下，近來整個校園環境

提倡產學合作之風氣濃厚，一為希望結合大專校

院教師之研究能力與企業研發活動的資源，另則

希望拉近學生及企業之培用差距，藉由大學教師

在研究上專業的能力與潛能，創造出新的經濟價

值並提升國家競爭優勢，也使得大學教師的研究

發展不再是單純的理論導向，而是朝向應用及實

務的方向來發展，勢必對企業研發實力有所助益

(李仁芳，1998)，也可同時增進大學校院之建教合

作收入。 

為增進大學校院之建教合作收入，台灣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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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領導者應評估自我強項，主動與企業界聯

繫，藉由企業回應全球化的機靈性，瞭解經濟發

展重點，並爭取企業家在大學設置研發單位，極

力尋找新的研究資源，即所謂的大學與企業界的

策略聯盟(Valimaa，2004)。大學校院與企業互動，

企業釋出具商業價值之合作議題及資源，大學校

院獲致適當合作議題及資源，雙方互動媒合而

成。然牽涉企業開發步調及大學校院研究產出之

發表，媒合成效仍有進展空間。 

Etzkowitz(2002)提出三螺旋創新模式(Triple Helix 

Model)強調政府、產業及大學校院三者間互動，並

有創業型大學(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之概念

衍生，確立大學校院擁有經濟產權之角色。其並

提及當新知識成為新、舊經濟活動策略應用的主

要工具時，大學校院技術研發活動的力道成為模

式的核心螺旋線，政府及產業可以介入支持大學

校院的發展，以加速新知識之生產，同時產業可

以創造新技術所帶來的利益，政府也可促進社會

總體經濟之發展。同理，當市場供需成為新、舊

經濟活動策略應用的主要工具時，產業成為模式

的核心螺旋線，當政府總體政策成為新、舊經濟

活動策略應用的主要工具時，政府的力道也可成

為模式的核心螺旋線(Etzkowitz，2002，引自湯堯

及王宗坤，2007)。台灣政府包括經濟部之在地型

學界科專計畫、教育部補助各大學校院設立特色

研發中心及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之產學合作等諸多計畫，均屬三螺旋創新模

式之範疇。 

政府以特定補助方式驅使大學校院獲致建教合作

收入態度明顯，2009年2月教育部依據「獎助大專

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以跨部會

聯合審查及補助作業，擇選台大、清大、交通大

學、成大、中山大學、中興大學、台灣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中原大學及逢甲

大學為激勵方案之11所執行校院，期創造每年價值 

4億元以上之智財技術專利移轉及50家以上的新

創企業。顯然即使每年價值4億元之目標以技術移

轉及專利授權之途徑方能達成，產學合作計畫對

公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效益貢獻有限，蓋因此

些計畫有期限性與專屬性，除管理費外其他經費

無法為校方所運用，而技術移轉及專利授權之貢

獻效益相對較大。既以專利授權及技術移轉為主

軸，則政府期待大學校院成為核心螺旋線之意甚

明。若大學校院所建立技術方法可進行技術移轉

或專利授權獲致效益，則校內參與人員不免受到

相關企業之吸引加入相關企業或參與新創事業，

因而離開原任職之校院。 

大學校院之研究範疇既偏向產業技術開發，面臨

立即利益之參與人員離職是可預期，此可由工業

技術研究院研發人員離職創業因素探究中得到啟

示(郭洮村，1998)。如大學校院領先以新知識作為

經濟活動策略應用之主要工具時，待所建立之產

業技術達至市場供需成為新、舊經濟活動策略應

用的主要工具時，大學校院一方面期待以技術移

轉或專利授權方式挹注校務基金，另一方面面臨

參與開發人員自主及非自主性地往產業界流動，

更甚者參與開發人員將關鍵技術隱藏，隨之離職

募資創業。 

大學校院如欲深耕專業技術，確保技術移轉或專

利授權能穩定挹注校務基金，應思考以校務基金

之投資管道，進行大學校院衍生企業之注資，不

管以技術入股方式獲致一定股權之衍生企業，或

搭配技術入股及資金注入方式掌握衍生企業經營

權之校辦企業(University Owned Enterprise)模式，

在中國大陸由大學自己創辦或參與創辦的產業，

是以學校管理或由學校為主的管理方式，是由學

校投資且具有法人資格並領有營業執照的生產經

營實體，其產業的產權全部或大部分屬學校所

有，學校與產業的關係是產權所有者與產業經營

者的關係(何雅麗，2003)。而「北京大學校辦產業

管理條例」(2003)所稱校辦產業包括獨資開辦的技

工貿結合之科技企業、參與創辦並為主管的中外

資企業及國內聯營企業、校辦工廠、房地產企業、 

北大出版、北大音像出版社、勺園管理處、後勤

所屬企業等。其所稱校辦產業範圍甚廣，相對的

成立於 2006 年 12 月之劍橋企業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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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隸屬於英國劍橋大學，該企業用以協助

劍橋大學發明人、創新家及創業家，促使該些人

之構想及概念更具商業價值，俾利社會、英國、

發明人及大學。 

鑑於教育政策領導機關對於私立學校之賸餘款投

資及公立校院校務基金之管理鬆綁，大學校院亟

需投資收益及建教合作收入之際，藉由國內相關

法令及國內外文獻分析之質性研究方法，進行高

等技職教育校院之籌辦校辦企業之相關分析及評

估，並由有關校辦企業之法令及文獻進行分析、

探討，以獲得建教合作之內涵，依據分析結果，

並試圖建立可行之校辦企業模式，作為設立校辦

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考。 

貳、產學合作與知識生產之矛盾 

教育部於1954年訂頒「建教合作辦法」，以促進

技職教育與產業結合(簡明忠，2005)，而2007年8

月7日廢止之教育部「建教合作實施辦法」所稱建

教合作係指各級學校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

服務之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

學術研究機構等(建教合作機構) 合作辦理與學校

教育目標有關事項，其範圍為辦理專案研究計

畫、辦理各類學術及技術性服務事項、辦理實習

或訓練事宜、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顯見，所

稱之「建教合作」範圍甚廣，包括教育、訓練、

研究及服務之功能，該法廢止前，所涵蓋之範疇

與於2006年12月28日通過之「大專校院產學合作

實施辦法」近似。2004年1月14日修正之大學法第

38條「大學為發揮教育、訓練、研究、服務之功

能，得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

研究機構等辦理產學合作；其實施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遂有「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之衍生，該法規範大學及專科學校辦理產學合作

相關事宜，提示產學合作應以促進知識之累積與

擴散作為目標，發揮教育、訓練、研究、服務之

功能，並裨益國家教育與經濟發展，所稱「產學

合作」係學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

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理

下列事項之一者：  

(一)、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

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

專利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練

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產學合作向為教育政策領導機關所倡導，湯堯

(2003)則指出產學合作為學術界及產業界兩者之

間共同進行研發，紀家雄(2004)表示產學合作教育

和產學合作研究都是產學合作的子概念，兩者之

不同在於，產學合作研究是以研究開發為導向，

其產品為技術或設備；產學合作教育係以知識生

產及傳播為導向，其產品為人。而建教合作教育

目的在提供學生實習及就業輔導管道，完全基於

輔導學生、協助學生為出發點；產學合作教育則

基於雙方面考慮，除由產業界提供學生實習、教

師研習機會外，亦同時提供對產業界之教育，為

合作企業提供在職教育管道。因此，產學合作內

涵為教育、訓練、研究、服務等功能，視產學合

作計畫性質而定，而不僅僅為產學合作教育、產

學合作研究，尚有產學合作訓練及產學合作服務

等。然而，由2001年頒佈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中，所提公立大學校務基金收入

來源之一為建教合作收入，未提及產學合作一

詞，顯見該法之建教合作尚涵蓋現今之產學合

作，且應為已廢止「建教合作實施辦法」之建教

合作意涵。 

若以「建教合作實施辦法」之建教合作意涵，則

建教合作應包括教育、訓練、研究、服務等功能

之專案研究計畫、各類學術及技術性服務事項、

實習或訓練、及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大學校

院以新知識之生產及傳播為主要任務，新知識之

生產造成知識落差，新知識的傳播則可弭平知識

落差，大學校院之知識生產者以所獲取之資源產

生新知識，此些資源來自政府或民營機關。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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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落差弭平，則大學校院之知識生產者將知識

傳播出去，知識並不會消失，其放棄獨自累積知

識的機會，替代的是發表論文之被引用等外在聲

望的提升(Ulrich Teichler, 2004)。若以現在之產學

合作，或2004年大學法修正前之建教合作內涵，

大學校院藉著所累積之知識落差，以研究、訓練、

教育及服務等方式與產業界或其他單位合作，並

獲取適當之報酬資源，當雙方同意交換相當之資

源前提下，則可達成所謂的合作關係。此時，大

學校院並不僅以聲望提升為滿足，外在實體報酬

資源有助於充實大學校院本身之基金，或充實知

識生產者之後續資源。在產學合作的氛圍下，大

學校院之知識生產及傳播功能與獲取預期之實體

報酬資源間，存在矛盾。蓋知識生產者為獲得更

大之實體報酬資源，將有限度地傳播所生產的知

識，聲望提升之誘因不及實體報酬資源之誘因，

此時，知識傳播與否的閥門在於知識落後那方所

能提供的實體報酬資源規模，也在於知識生產者

所領先的幅度是否足以使落後一方付出相當之實

體報酬資源。 

除大學校院之知識生產者對於知識傳播進行設限

外，部分產業公司與大學校院進行產學合作時，

亦要求合作範疇內之新知識不得對外發表，顯示

大學校院在此市場化之需求下，知識傳播功能受

到一定的侷限，因為保有知識落差之存在，越能

獲得較高之預期之實體報酬資源，尤其是商業性

知識。當然，對於聲望較為著重的大學校院成員，

對於求取國際聲望尤甚於獲取實體報酬資源，其

跟隨或領先所從事研究範疇之國際潮流，其學術

性知識之生產得到高發表數量及高引用數量，對

於所處大學校院之聲望提升亦相當有助益。在全

球化的思潮及世界之大學排名壓力下，促使政府

提出五年五百億的高等教育發展計畫，投注資源

以成就某些大學變成一流大學，或者培植一些大

學的頂尖中心，透過國際期刊的發表，以及國際

頂尖學術人才的交流，來打造世界級大學的意象

(黃乃熒，2008)。 

產學合作所面對的大部分是在地型計畫的需求，

大學校院將研發成果技術移轉，除促進產業升級

帶動國家經濟成長外，大學亦能獲得學術研究機

構、企業界或政府研究資源的挹注(湯堯，2005，

引自張火燦及許宏明，2008)，如此形成一正向循

環，將國家經濟循環向上。前所述及之五年五百

億的高等教育發展計畫，藉著政府持續投入資

源，著重於前瞻研究並競相發表論文成果，以論

文引用數量及國際聲望對等誘使大學校院之成

員，將此些成果貢獻先進國家(即學術殖民歷程)，

以求得大學校院及政府聲望，惟對於台灣產業及

經濟成長助益有限。若國家資源萎縮，輿論重心

挪移，政府引領計畫資源無以為繼時，則形成負

向循環。 

參、知識對價 

大學校院除以知識傳播為主要目的外，知識之生

產亦在績效(accountability)要求下，逐步凸顯其重

要性，而生產之新知識可分為二種，其一為學術

性知識(Academic Knowledge)，另則為商業性知識

(Commercial Knowledge)(Ulrich Teichler, 2004)，學

術性知識由於新穎而便於傳播，然而其應用性不

明顯，難以對價(Valuing)。相反的商業性知識則因

應用性明確，易於對價。顯然，在教育政策領導

機關之驅使下，大學校院一方面以學術性知識傳

播，獲得期刊論文之高刊載率及高引用率，從而

獲取高聲望，並列入標榜所謂的頂尖一流大學之

流，另一方面則以商業性知識傳播，獲得高實體

報酬資源之合作計畫及技術移轉案件金額。如前

所提，有知識落差存在，並且大學校院生產之知

識具有商業性(可對價)時，產學合作方有存在之基

礎。Peter F. Drucker(2005)於創新與創業精神一書

中提及，創新機會來源包括意料之外的事件、不

一致的狀況、基於程序需要的創新、產業或市場

結構的改變、人口統計資料的改變、認知的改變

及新知識，並且強調在此些來源中，新知識之創

業成功機會是最低的。 

既以新知識之創業成功機會甚低，大學校院所擁

有商業性知識往往面臨的是難以對價，導因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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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求不明確及可應用性難預期，進而知識落後

的一方所能付出的實體報酬資源較低，產學合作

或技術移轉數量及金額相對有限，且常無法媒合

成功。Etzkowitz之認為政府角色應介入產業及大

學校院間(2002)，Etzkowitz之三螺旋創新模式所提

政府、產業及大學校院三者間之混成組織平台，

以創業精神為核心理念，而具體的三螺旋創新平

台包括技轉機構、育成中心、科技園區等(湯堯及

王宗坤，2007)，以此些平台構築產學合作之進一

步衍生新創事業。針對育成中心之經營，李文興

(2005)認為應成立一校辦企業，育成中心委託給專

業經理團隊以公司方式營運，除了提供創業有關

之各項經營輔導之外，並容許籌措與管理風險投

資基金，使角色定位能兼顧創業育成與風險投資

兩大功能。其並提及校辦企業有一個很重要的功

能在於將大學研發成果移轉業界，或衍生成立科

技公司，以及協助師生創業（公司法規、融資與

財務規劃、廠房建設、政府補助計畫資訊、協助

申請專利、協助股權談判資訊），使大學可以真正

成為驅動整體社會創新與創業的核心基地，如此

台灣要邁向知識經濟社會的願景方才有實現的可

能(李文興，2005)。 

此想法與在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麻省理工

學院(MIT)校長 Karl Taylor Compton 之構想近似，

其建立相關機制將研究成果對外界轉移、發行出

版品以移轉知識、成立技術移轉中心進行專利授

權及出售、提供空間與設備設立育成中心、建立

創業投資公司（venture capital）評估創新計畫的風

險 與 效 益 及 尋 求 投 資 目 標 (MIT 網 站 ，

http://entrepreneurship.mit.edu/entre_at_mit.php)(20

09/3/30 查詢)，除了育成中心外，所建立之創業投

資公司為一大創舉。何雅麗(2003)曾提及「校辦產

業」意即「學校辦產業」，是學校創辦或參與創

辦企業，由學校投資且具有法人資格並領有營業

執照的生產經營實體，其產業的產權全部或大部

分屬學校所有，學校與產業的關係是產權所有者

與產業經營者的關係，雖然產業在工商管理部門

取得營業執照後，形式上可以以法人的資格在其

章程約定的範圍內有權獨立進行經營活動，但在

組織上、經濟上等各方面仍受學校有關主管部門

的行政管理和業務管理，所以校辦產業有向學校

上交營業利潤的義務(何雅麗，2003)。 

中國大陸於1978年改革開放後，部分大學校院開

始以校產業管理委員會，下設產業管理辦公室，

以管理學校所衍生之企業，如1995年8月1日清華

大學所屬之企業集團成立，其具法人地位，至2000

年末即有73億人民幣之資產。而校辦企業有三個

主要特性：一、大學有絕對或相對最大之投資比

率，二、初創時期之企業經營團隊之成員大部分

來自大學教授或學生，三、公司從研究計畫合約、

新產品開發等發展過程大部份依靠大學的資源。

亦即校辦企業為高科技企業(hi-tech enterprises)之

背景，著重於研究新發現的工業化(Song Jun and 

Wang Tao，2005)。前所述及知識可區分為學術性

知識及商業性知識，學術性知識之可應用性較不

明確，無法對價，商業性知識可應用性較明確，

較易對價。然而就大學校院之知識生產者而言，

知識性質並非可以明確地以二元法區分，尤其是

工程及應用科學方面系所或研發中心的知識生產

者，雖不免有些知識生產者為了較高的期刊論文

發表數量，以儘早獲得升等而偏向科學前瞻的研

究，然工程及應用科學方面系所之知識生產者普

遍以應用科學為主。既以應用科學而著重於利用

厚生，則所發展之新知識必有其應用場合，然而，

知識生產者關注於市場發展之時間不足，新知識

之應用時機常賴產業界決定，產業界常為產學合

作案件成事與否的主要關鍵。若大學校院擁有風

險投資公司，在產業界還猶疑是否投入產學合作

時，即以知識對價方式成立校辦企業，專注擴展

大學校院所發展之知識，形成較大利基(niche)，再

進一步吸引產業界之合作或購併，因而增進校務

基金，此為校辦企業成立之前瞻性，對於知識對

價的再明確化可促使價格進一步提升。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領導者應考慮大學資金進行投

資方式，並催化社會及經濟發展(Mok，2003)，並

且台灣高等教育政策領導者應評估自我強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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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企業界聯繫，藉由企業回應全球化的機靈

性，瞭解經濟發展重點，並爭取企業家在大學設

置研發單位，極力尋找新的研究資源，即所謂的

大學與企業界的策略聯盟(Valimaa，2004)。又由

於技術職業教育體系向為產學合作教育的實施

者，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必須有職業技術教育的實

習場所，如果把興建職業技術教育實習場所的思

考點與發展校辦產業結合在一起，既解決了職業

技術教育的實習場所問題，又可以用校辦產業的

收入補充職業技術教育經費。台灣地區目前大都

是採取建教合作的方式來彌補學生技術實習上的

缺憾，如果由職業學校自己創辦校辦企業的話，

應不失為是一舉兩得的有效方法，因此可先對於

台灣地區職業學校試行校辦企業模式的可能性進

行研究(何雅麗，2003)。科技大學可以致力很多技

術發明，並在全世界申請專利，以利提升國家競

爭力(黃乃熒，2008)，且有些私立大學所有權屬於

企業集團，相較於公立大學而言，更有助於拓展

產學研合作，同時融入企業經營的理念(張火燦及

許宏明，2008)。以下分由法令分析私立及公立大

學校院成立校辦企業之可行性。 

對於設立校辦企業，必須符合相關法令，由甫修

正之私立學校法 (民國 97 年 01 月 16 日 修正)

第 46 條「私立學校之收入，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

算項目之支出；其有賸餘款者，應保留於該校基

金運用。前項賸餘款，經學校法人報經法人主管

機關同意，得於其累積盈餘二分之一額度內轉為

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等。」，私立學校法所

提得就當年度預算支出後，以累積賸餘款的一

半，加以投資以增加學校財源。隨即在第 50 條，

提到「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

並充實學校財源，於訂定章則報經學校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得設立與教學、實

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機構；其以投

資方式、依法接受政府機關、民營企業或私人委

託、合作經營或其他法定方式，辦理與教學、實

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事業者，亦同。」然

而同條規定「前項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財務，

應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其盈餘應用於改善師

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等。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不得影響學校正常

運作；其業務與財務仍應受學校法人之監督。」

私立學校法明確提到私立學校得設立與教學、實

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機構，或以投

資、委託、合作經營等方式辦理與教學、實習、

實驗、研究、推廣之相關事業。大部分學校均設

立進修推廣單位，亦有部分學校設立實習旅館及

實習餐廳，其中直接設立、投資設立、委託設立

或合作經營模式，均屬可行之道。前提是投入經

費上限為學校當年度預算後之累積賸餘款的一

半，意即學校必須有盈餘方能進行投資。然而此

賸餘款係以當年度預算為基礎，即在緊縮預算的

編列要求下，欲在當年度獲致一定數額之賸餘款

當非難事，因該法未列決算虧損之處置，此為取

得投資經費途徑之一。 

而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  (民國  89 年 07 月  28 

日 修正)第 42 條提到私立學校之經費，依下列方

式為之：(1)存放金融機構。(2)購買公債及短期票

券。(3)購置學校自用之不動產。(4)於安全可靠之

原則下，經董事會同意在基金總額二分之一額度

內，轉為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其基金總額

不含設校基金。除了前述當年預算之賸餘款的一

半可進行投資，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提到扣除設

校基金後，校務基金亦可用以投資以增加學校財

源包括存款、公債、票券及不動產。就投資於不

動產而言，可用以增加學校之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如會議場所、育成中心廠房管理收入、學校

招待所及學生宿舍收入等。甚至部分大學校院知

識生產者所執行之產學合作計畫亟需較大空間，

可彈性以計畫支應場地及設備使用費，以挹注學

校財源，亦可以場地及設備使用費轉化為校辦企

業之持股。惟，有一但書，如以基金投資虧損，

「其虧損額度應由全體董事補足之」，顯然，此

規定希冀董事會慎重評估投資標的，然而，董事

會成員僅在公益的框架上，按規定只能領取開會

之車馬費，董事會成員按常理不可能甘冒風險而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0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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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決議而投資，因此，私立學校普遍未運用基

金以做風險投資。 

另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 (民國 98 年 

02 月 04 日 修正)之第 5 條所稱，私立學校賸餘

款之投資，以購買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及

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

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

資項目為限。由於設校基金及退休基金不得列入

賸餘款之投資基金總額計算，投資的前提是該私

立學校必須有盈餘的情況，而且欲投入未上市、

未上櫃或新創企業，必須經過學校法人主管機關

核准，因此欲以學校賸餘款投資新創企業或校辦

企業有待相關單位修法方可行。Etzkowitz 所提三

螺旋創新模式中，以政府、產業及大學校院間之

混成組織為平台，吸引既定合作企業，獲取政府

補助款，以及大學校院之配合款購置混成組織之

資本門項目，合作企業初期投入金額規模不大，

政府補助款及校配合款可建立一試量產之生產

線，待混成組織茁壯，以新創事業方式獨立，該

試量產之生產線及廠房轉而出租給新創企業，並

於第三年全部售予該企業，所使用之智慧財產權

以技術移轉方式移轉給新創公司，搭配適度之付

款條件，例如創立第四年起方分期支付權利金給

大學校院。結合各大學校院之育成中心功能，進

一步擴大資金投入，可達成一定校辦企業之效益。 

肆、校辦企業設立評估及管理常設機構 

陳淑如(2005)曾以訪談熟悉台灣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之成員，得知大學關於風險性的投資理財活動

目前都不考慮，因此並沒有定期開會，過去曾經

由校內各系上老師組成財務運作小組，但過程中

並無作成任何投資決策，目前也沒有任何運作。

另外交通大學通常沒有定期性的召開投資性決策

會議，如果有需要就會召開，因大部分的資金還

是以銀行定存為主，因此投資決策會議的召開就

不是很迫切(陳淑如，2005)。公立大學校院受限於

政府法令及可能面臨之投資風險，校務基金普遍

以定期存款為主，因此並無評估及管理常設機構

之設立，意即並無投資評估專職成員之編制。陳

淑如(2005)亦同時訪談逢甲大學及東海大學，除逢

甲大學每週例行性開會一次，東海大學並無特地

為投資規劃召開相關的投資會議，顯示即使私立

大學校院擁有較大投資彈性，然私立學校法所提

投資虧損必須由該任董事會補足之規定，嚴重阻

礙可能之投資獲利意圖。 

再者，2008年迄今所發生之金融海嘯，耶魯大學

基金會投資總監David Swensan聲稱，過去

一年耶魯大學財富縮水約五十九億美元，此

現象使得各大學校院對於投資更為怯步。設

立專業的評估及管理常設機構，有助於增進投資

效益，逢甲大學明確設置8位投資小組成員，其中

一名為專職負責投資活動相關事宜 (陳淑如，

2005)，此舉對於大學校院之經營相對詭譎。導因

於可以增加大學校院之投資收益之單位及人力，

卻遠遠比不上管理及經辦一所大學校院所使用的

人力，如前所提之耶魯大學基金會投資總監

David Swensan執掌期間把十億美元基金投

資滾存到二百三十億美元。對於有效地投資

收益評估，衍生的收入可能遠高於學生學雜

費收入，顯示大學校院未有效地重視投資評

估及管理。  

大學校院應納入該校內外之專家，並納入該校院

之董事會成員，以組成投資評估及管理團隊或常

設單位，並設置包括科技及財務背景之專職人

員，以例行性方式重點投注資金於該校院育成中

心之廠商，輔導至量產階段，輔以技術移轉權利

金之收益，轉化為該校院對於廠商之持股。例如

耶魯大學投資委員會之組成包括三名校董、耶魯

大學校長及其它企業、金融財務、非營利部門等

領域之投資專家共11 個委員組成，負責檢討評估

資產配置政策、校務基金的績效和評估投資辦公

室職員所提出策略。私立大學校院之校辦企業培

育過程中，亦需如耶魯大學模式之投資委員會，

結合校內外專家評估，進行風險控管。並以技術

移轉費用、育成中心資源投入、資本門儀器設備

之租賃或投入等資源，轉化為大學校院之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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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設評估及管理單位負責掌控所輔導之校辦企

業，當可有效增進校院之財務收入。進一步輔導

該校辦企業至股票上櫃、上市，則校院持股收益

當以數十倍計，可長期有效的形成正向循環。 

伍、結論 

在高等教育氛圍不斷變遷下，加上教育領導機關

之驅使，產學合作倡導係因希望結合大專校院教

師之研究能力與企業研發活動的資源，並希冀拉

近學生及企業之培用差距。產學合作所面對的大

部分是在地型計畫的需求，大學校院將研發成果

技術移轉，除促進產業升級帶動國家經濟成長

外，大學亦能獲得學術研究機構、企業界或政府

研究資源的挹注，如此形成一正向循環，將國家

經濟循環向上。如大學校院領先以新知識作為經

濟活動策略應用之主要工具時，待所建立之產業

技術達至市場供需成為新、舊經濟活動策略應用

的主要工具時，大學校院一方面期待以技術移轉

或專利授權方式挹注校務基金，另一方面面臨參

與開發人員自主及非自主性地往產業界流動，更

甚者參與開發人員將關鍵技術隱藏，隨之離職募

資創業。大學校院如欲深耕專業技術，確保技術

移轉或專利授權能穩定挹注校務基金，應思考以

校務基金之投資管道，進行大學校院衍生企業之

注資，不管以技術入股方式獲致一定股權之衍生

企業，或搭配技術入股及資金注入方式掌握衍生

企業經營權之校辦企業模式。大學校院生產之新

知識包括學術性及商業性知識，學術性知識由於

新穎而便於傳播，然而其應用性不明顯，難以對

價，而商業性知識則因應用性明確，易於對價。

當知識落差存在時，產學合作方有存在之基礎。

然而新知識之創業成功機會甚低，大學校院所商

業性知識往往面臨的是難以對價，導因於產品需

求不明確及可應用性難預期，進而知識落後的一

方所能付出的實體報酬資源較低，產學合作或技

術移轉數量及金額相對有限，且常無法媒合成

功。Etzkowitz(2002)之三螺旋創新模式創新平台包

括技轉機構、育成中心、科技園區等，以此些平

台構築產學合作之進一步衍生新創事業，吸引既

定合作企業，獲取政府補助款，以及大學校院之

配合款購置混成組織之資本門項目，合作企業初

期投入金額規模不大，政府補助款及校配合款可

建立一試量產之生產線，待混成組織茁壯，以新

創事業方式獨立，該試量產之生產線及廠房轉而

出租給新創企業，結合各大學校院之育成中心功

能，進一步擴大資金投入，可達成一定校辦企業

之效益。私立大學校院之校辦企業培育過程中，

亦需如耶魯大學模式之投資委員會，結合校內外

專家評估，進行風險控管。並以技術移轉費用、

育成中心資源投入、資本門儀器設備之租賃或投

入等資源，轉化為大學校院之持股，由常設評估

及管理單位負責掌控所輔導之校辦企業，當可有

效增進校院之財務收入。進一步輔導該校辦企業

至股票上櫃、上市，則校院持股收益當以數十倍

計，可長期有效地形成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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